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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四三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建議台水公司開放鳥松、三民、仁武等

地區民眾免費進入澄清湖風景區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20） 

李委員就建議台水公司開放鳥松、三民、仁武等地區民眾免費進入澄清湖風景區問題所提質

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澄清湖風景區內主要道路之產權為原高雄縣鳥松鄉公所（現鳥松區）所有，為回饋當地居民，

自民國 81 年 6 月起開放供鳥松區民免費通行，目前台水公司並無取消該回饋措施之規劃。 

二、考量澄清湖風景區需自負盈虧，目前經營仍屬虧損狀態，倘再開放三民區及仁武區民眾免費入

園，鄰近澄清湖之其他行政區亦可能要求比照，恐導致營收不足以支付入園民眾保險、園區

設施維護及環境整理支出；此外，澄清湖為供應大高雄地區之重要水源，若大量人潮湧入，

對水源、水質維護亦造成負擔，故是否擴大開放大高雄地區民眾免費進入澄清湖風景區，仍

需再行研議。 

（一四四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電價調整決策過程反覆問題所提質詢

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327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2-904） 

李委員就電價調整決策過程反覆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自產能源缺乏，99%以上能源依賴進口，無法提供低廉價格之能源，且國內電價因長期未

反映成本，致售價低於成本，除不利節能減碳，更不符合使用者付費之公平正義原則。台電

公司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30 日提送電價合理化方案，經召開「電力及天然氣價格諮詢會」討

論結果，原方案符合「合理價格、節能減碳、照顧民生」等 3 原則，經濟部於 4 月 13 日同意

台電公司提案內容，並由該公司辦理公告。 

二、電價合理化方案公布後，社會各界對台電公司提出提升經營績效、電價調整宜分段進行、離峰

電價調幅過高、民生及小商店用電負擔過重等多項建議及要求，政府經綜合考量電價調整對

社會各界及民生物價可能帶來之衝擊，並兼顧產業、民生及弱勢團體之負擔能力，改採三階

段漸進方式調整，6 月 10 日調漲原公告方案調幅的 40%；12 月 10 日再調漲原公告方案調幅

的 40%，最後 20%則視台電公司提出具體改革成效後再決定實施日期，以有效減少對家庭用

戶及產業的衝擊，並增加更多的調適時間。 

三、經濟部另已成立「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」，針對台電與中油公司之人事制度、採購制

度、購電方式與經營效率等各項議題密集開會檢討，並研提檢討改善之具體措施與目標，已

責成台電公司將 101 年度開源節流目標數由 25 億元提高為 27 億元，另將針對降低備載容量

、線路損失率、資金成本、提高供電可靠度、提升服務品質、活化閒置資產、檢討政策性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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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等相關議題進行研議。預計於 6 月 30 日前提出短、中、長期改善措施之初步檢討報告。 

（一四五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欣瑩就研究經費核銷規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7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810） 

徐委員就研究經費核銷規定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使各項補助或委託研究計畫之經費處理有所依循，教育部、行政院國科會及行政院農委會等

機關分別訂有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委託研究計畫經費處

理注意事項」、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」及「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」等相關規定。 

二、為督促大學校院落實內控審核機制、教導教職員生經費合法使用範圍及正確支領流程，教育部

除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29 日函請各大專校院加強宣導研究計畫經費支用之相關規定，製作「

大學校院及教師辦理計畫經費核銷重要規定事項及作業釋疑」供各校參考使用外，並請大學

校院辦理相關教育訓練以提升教職員生法治素養，亦於每年定期舉辦之大學校長會議、教務

主管聯席會議及經營管理研討會等會議中加強宣導。 

三、另為免國立大專校院執行相關部會補助委辦等研究計畫，恐有因規定及程序過於繁瑣或窒礙難

行，致經費使用者未諳規定而有所誤解或誤蹈法網，教育部將組成經費結報研究改進小組，

並邀請行政院國科會、行政院農委會、經濟部等有補助委辦研究計畫之相關單位共同參與，

就研究計畫經費執行及核銷等相關問題檢討研議，提出具體改善作為，俾使補助委辦等研究

計畫相關規定及程序更為合理，以利計畫執行。 

（一四六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建立整體中醫藥醫療體系問題所提質

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8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8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10-815） 

江委員就建立整體中醫藥醫療體系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目前我國設有中醫學系之各大學，不論學士後中醫或中西醫雙主修，均對以「中醫為體，西醫

為用」之現代中醫人才養成方向具高度共識；對於西醫學生進修中醫人才之養成，以推動各

醫學校院於醫學系開設中醫藥或針灸相關課程，促進中醫與西醫彼此之合作。另教育部所屬

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，其設立目標即為發展中國醫藥之研究、實驗及發展。該所並與陽明大

學合作，藉由學校教育資源，培養高學位、具現代醫學訓練之中醫藥研究人才，未來該所並

將擴大與行政院衛生署所屬之醫院、中醫藥委員會及國家衛生研究院合作，進而參與輔助傳

統醫學及中醫藥之醫療政策。又，教育部將持續與醫療衛生主管機關及考試機關共同建立育

成機制及專業認證配套措施，以強化健全中醫師之培育。 


